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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旅行社入榕专列奖励实施细则

为鼓励旅游企业积极拓展省内外旅游市场，招徕游客来

榕旅游，做热做旺我市旅游市场，现拟定旅行社入榕专列奖

励实施细则如下：

一、奖励标准

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：

1.本市旅行社通过专列形式组织外地游客（福州辖区以

外）在福州市参观 1 家 A 级收费旅游景区（景点），并在福

州住宿 1 晚（含 1 晚）以上；

2.每列 500 人以上（含 500 人）的，给予 50 元/人奖励；

3.单个旅行社年度最高奖励不超过 50 万元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申请专项奖励的旅行社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在福州市依法进行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，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并获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；

2.有完善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，能够接受财政、税务、

审计等部门的监督、检查和指导；

3.连续守法诚信经营且近两年内在业务管理、财务管

理、税收管理等方面无不良记录，没有违反国家财税等法律

法规的行为，信用记录良好；

4.近两年（2020 年 5 月 1 日至申报日期）未因侵害旅游

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机关处以罚款及以上

的行政处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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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旅行社选择的入住单位资质必须符合法定要求，证照

齐全。

三、申报程序和要求

（一）申报时间

实行每季度申报，2021 年 7 月 30 日前、10 月 30 日前、

2022 年 1 月 30 日前分别提交上一季度申报材料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和要求

1.拟申报奖励的旅行社需在发团前登录全国旅游服务

监管平台团队系统，即时如实填写团队信息，并将所有信息

完整截图留存备查。如在团队系统超期填报或延期报送计

划，则该旅游团队信息作废，不纳入奖励申报统计范畴。同

一旅游团队的申报主体只能为组团社或地接社的其中一方，

不得重复申报。

2.符合申报条件要求的旅行社向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

提出申请，并提交奖励申报材料，具体申报材料清单见附件。

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将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审计、核

实，并对实核结果公示十个工作日，经公示无异议即予以兑

现奖励。

3.获得奖励的旅行社需提供对应奖励金额的增值税普

通发票。所获奖励的相关税收事宜由获得奖励的旅行社自行

依法申报、缴纳。

4.经检查及审计，对于弄虚作假、伪造材料的单位，取

消两年内（2021 年、2022 年）福州市旅游各项专项奖励资

金的申报资格，并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，将其纳入失信主

体记录，联合相关部门依法实施失信联合惩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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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活动期间，旅行社在入榕专列旅游产品宣传中，严禁

出现“政府补贴”或相近含义的宣传内容，不得以低于成本

价的虚假广告招徕客源。一经发现，取消两年内（2021 年、

2022 年）福州市旅游各项专项奖励资金的申报资格，并通报

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。

6.福州市 A 级以上景区以附件公布的名单为准。

7.本办法由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解释。

四、受理部门及联系方式

受理处室：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处，电话：

0591-83162138、83162197，传真：0591-22032633，电子邮

箱：fzslyjhgc@126.com。

附件：1.2021 年旅行社入榕专列奖励申报材料清单

2.2021 年旅行社入榕专列奖励申报表（样表）

3.承诺书（样本）

4.福州市 A 级景区名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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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旅行社入榕专列奖励

申报材料清单

序号 申报材料目录 备 注

1 申请报告
包括申请单位概况、申报项目及金
额、申请项目开展情况等。原件加
盖公章。

2
2021 年旅行社入榕专列奖励申报
表

原件加盖公章（样表详见附件 2）。

3 承诺书 原件加盖公章（样表详见附件 3）。

4
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法定代
表人身份证、旅行社业务经营许
可证复印件

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。

5 上年度企业纳税证明材料 原件，由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证明。

6
“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监管平台”
输出派团单及游客名单

派团单及游客名单需加盖公章，游
客名单需包含游客姓名及身份证
号。

7 住宿流水单
含游客姓名、身份证号、入住/退房
时间、房间号、房价等，加盖酒店
公章或旅行社公章。

8 旅游团队参观 A级景区人数证明

提供以下两项材料之一即可：1.景
区（点）门票复印件；2.购买景区
（点）门票的发票复印件。
（若属免票范围，需提供相应人员
身份证明复印件）。

9 铁路部门签发的专列调令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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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铁路部门确认的专列趟次证明和
座位数证明

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

11 专列大票（旅游列车代用票）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

12 旅行社包专列合同 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

13 信用查询记录

旅行社可登录“国家企业信用信息
公示系统”或“信用中国”、“信用
福建”、“信用福州”查询、打印相
关记录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备注：以上所有材料一式两份，需装订成册并均需加盖公章（包括复印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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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旅行社入榕专列奖励申报表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注：“组团旅行社”、“地接社”应填写单位全称。

序
号 团号

导游姓
名及导
游证号

接团时
间

客源
地

接
待
人
数

组团旅
行社

地接
社

参观的
A 级景
区

入住单位 专列调
令号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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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承诺书

福州市文化和旅游局：

为申报 2021 年福州市旅行社入榕专列专项奖励资金，本单位提交

了本申报材料，共 页，并作如下承诺：

（一）申报主体合格，属于工商注册、税务登记在福州市、并依法

取得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、合法存续的旅行社；有完善的内部财

务管理制度；连续守法诚信经营且近两年内在业务管理、财务管理、税

收管理等方面无不良记录，没有违反国家财税等法律法规的行为，信用

记录良好；近两年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机

关处以罚款及以上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所申报项目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虚构项目和虚报项目

数据的情形。

（三）所申报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申报材料复印件与原件一致。

（四）填报信息真实、完整，申报中有关旅游团队信息及人数等数

据客观真实，不存在虚开发票、虚报数据情形；本单位法定代表人、工

作联系人及其联系方式等信息真实、完整，没有隐瞒。

（五）承诺接受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项目而进行的必

要核查。

本单位及法定代表人、申报联系人知悉上述承诺，如有违反，均愿

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联系人（签名） 申报单位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

20 年 月 日



附件 4

福州市A级景区名录

1.三坊七巷景区（5A）

2.福州国家森林公园（4A）

3.于山风景区（4A）

4.鼓山风景区（涌泉寺、十八景）（4A）

5.中国船政文化景区（4A）

6.青云山风景区（4A，有配套住宿）

7.永泰天门山风景区（4A，有配套住宿）

8.石竹山风景区（4A，有配套住宿）

9. 福清天生农庄（4A，有配套住宿）

10.永泰云顶景区（4A，有配套住宿）

11.旗山森林人家旅游区（4A，有配套住宿）

12.贵安新天地休闲旅游度假区（4A）

13.连江溪山休闲旅游度假村（4A，有配套住宿）

14.罗源湾海洋世界（4A）

15.永泰百漈沟景区（4A）

16.长乐冰心文学馆（3A）

17.长乐显应宫（3A）

18.长乐九龙山庄（3A，有配套住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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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.连江青岛啤酒梦工厂（3A）

20.春伦茉莉花文化创意产业园区（3A）

21.灵石山国家森林公园（3A，有配套住宿）

22.三叠井国家森林公园（3A）

23.长乐猴屿洞天岩（3A）

24.东壁岛旅游度假区（3A）

25.罗源畲山水景区（3A）

26.源脉温泉园（3A，有配套住宿）

27.闽清宏琳厝景区（3A）

28.金鸡山公园（3A）

29.中国寿山石馆景区（3A）

30.川捷休闲文体旅游区（3A，有配套住宿）

31.汇雅温泉休闲旅游度假村（3A，有配套住宿）

32.索佳艺陶瓷文化创意园（3A）

33.福清后溪旅游区（3A）

34.闽都民俗园（3A）

35.天泽·奥莱时代（3A）

36.贵安温泉景区（3A，有配套住宿）

37.福建豪业七叠温泉景区（3A，有配套住宿）

38.寿山石古矿洞景区（3A）

39.福清市海口镇弥勒岩风景区（3A）

40.福建长乐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（3A）



41.东湖数字小镇景区（3A，有配套住宿）

42.永泰欧乐堡海洋世界（3A，有配套住宿）

43.中国瓷天下·海丝精灵谷（3A）

44.福道（3A）

45.东关寨文化旅游区（3A）

46.福州西湖（3A）

47.屏山公园（镇海楼）（3A）

48.皇帝洞景区（3A，有配套住宿）

49.福建凤翔首邑温泉旅游度假村（3A，有配套住宿）

50.永鸿文化城（3A，有配套住宿）

51.罗汉里红色旅游景区（3A）

52.永阳文化中心（3A）

53.福州市博物馆（2A）

54.福建省委旧址纪念馆（2A）

55.琴江满族村（2A）

56.卧龙谷（2A）

57.朝阳农场（2A）


